
共創韌性永續農業
負碳農耕

凝聚共識，邁向淨零

壹、 前言

根據2022年4月「IPCC氣候變遷第六次評估報告」提出警示，若不儘速進行
深度減碳，2050年以前就不可能達到全球升溫限制在1.5℃。為呼應全球淨零趨
勢，2022年3月30日國家發展委員會公布我國「2050淨零排放路徑」及12項關鍵
戰略，農業部提出2040淨零排放目標及「減量」、「增匯」、「循環」及「綠趨勢」
四大策略，其中「減量」及「增匯」提出各種技術開發將能源去碳化、調整產業結
構及社會生活型態等進行溫室氣體減量，最終尚難以削減之溫室氣體，則可透過自

註1：農業部農糧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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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插秧機附掛紙膜鋪設水田，減少用水、防治雜草及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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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碳匯之碳移除量進行抵減。「循環」
將加強農糧產業剩餘資源循環場域推
動工作，串聯前端料源收集及後端再
利用業者去化，建立完整產業鏈模
式，增加循環農業發展動能。農業部
除了修正「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
容許使用審查辦法」，同意農業用地
可申請作為「農糧剩餘副產物集貨加
工室（場）」外，也積極媒合專家輔導
地方政府及農民團體建置循環場域。
同時配合農業部發布「執行疫後強化
農業韌性及農漁民協助措施辦法」，
編列預算經費補助循環場域所需相關
設（施）備。為達成「綠趨勢」之重
點工作，農業設施屋頂設置太陽光
電，除可協助滿足農業部門所需，餘
電亦可供全國各產業所需綠電，創造
農民收益。

貳、 農糧產業淨零挑戰

（一）	推動負碳農耕模式
地球中的土壤每年約可吸

收人類碳排放的四分之一，因
植物行光合作用所吸收之二氧
化碳，約有42%的碳儲存於植
物地上部，而植物地下根莖及
土壤有機質等含超過五成以上
的碳。土壤有機質主要由兩種
形式組成：腐植質和非腐植質，
非腐植質主要為動、植物及微
生物殘體所組成，其容易被分
解和釋放碳，而腐植質是由非

腐植質經過長時間的分解和聚合而形
成，它具有高度穩定性和抗分解性，
可在土壤中長期儲存。由非腐植質聚
合形成腐植質需數百年的時間，其過
程可固定、封存或儲存龐大的碳匯
量，可緩解氣候災害影響，因此土壤
碳匯角色至關重要。
農業生產活動多於農地進行，農

業部農糧署（簡稱農糧署）致力於下
列重點工作：
1.	建立主要農糧產業碳排資訊：
包含農糧作物碳排資訊蒐集及監
測，補助大學辦理農糧產銷單位
碳盤查。

2.	建立低碳農糧生產模式，包含：
（1）	擴大有機及友善耕種面積，減少

化學肥料施用，2023年目標面
積達19,500公頃。

（2）	推廣低碳排栽培模式，例如推
廣稻作四選三，2023年第一期
作比前5年同期作稻作面積減少
3萬公頃，減少水田甲烷及氧化
亞氮排放量及提高水資源利用
率；推廣豆科雜糧面積，2023
年目標23,700公頃。

（3）	推動實名制購肥機制，依作物種
類、耕作面積結合土壤肥力，輔
導農友合理化施肥，2023年目
標減少化學肥料7.5%。

（4）	推 廣 節 能 減 碳 農 機 及 設 施
（備）：為農業在2040年達成淨
零排放，自2022年起提高電動
農機補助比例為二分之一，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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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電動農機取代傳統農機，降低
碳排放，同時也增加補助精準施
肥、友善環境耕作及增加土壤碳
匯的碳匯農機。另研擬「汰舊燃
油農機換購電動農機補助措施」，
自本（2023）年8月20日起，農
友向農會申請電動農機補助，同
時淘汰老舊燃油農機，加碼補助
額度，符合的農機有電動式中
耕管理機、動力噴霧機及農地搬
運車等 12 種，每臺可減少排放
3.2～13.6公噸二氧化碳，達到農
業淨零目標，農友也可增加補助1
千～3萬元。

（5）	推廣作物負碳栽培技術：
包括推廣果園草生栽培目
標2,000公頃、溫網室設施
少整地栽培模式目標 10公
頃、推廣使用有機質肥料、
微生物肥料等生物性資源，
去化畜牧場副產物30～40
萬公噸，可有效減少碳排及
增加碳匯。

（6）	推動可循環農業資材並加值
再利用：透過建置農糧產業
剩餘資源循環場域，創造綠
能減碳、有機質肥減碳與增
匯、替代燃油減碳等效益。

農業剩餘資源循環溫室氣體減量及碳匯效益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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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推動農糧製儲銷設施附屬設置
太陽光電

農業綠能以「農業為本、
綠能加值」為施政主軸，不影
響農民權益、農業發展及生態
環境之下發展。依序就畜牧設
施屋頂、漁電共生、農糧製儲
銷設施屋頂推動太陽光電。為
配合國家綠能政策發展，農糧
署落實推動設施屋頂附屬太陽
光電事宜，於辦理各項補助（輔
導）案件、變更編定、專案核准
案件時，要求受補助（輔導）單
位配合設置太陽光電，後續並
就有意願設置案場逐案追蹤設
置進度，自2013年起已完工設
置約431 MW。
農糧署為掌握農業設施屋

頂設置光電情形，並辦理調查
及分析各農糧產、製、儲、銷
設施屋頂設置太陽光電案場意
願，業持續於2020～2023年
間盤點及徵詢設置太陽光電案
場意願，設施種類包含農業資
材室、集貨運銷處理室、農糧
產品加工室、農機具室、乾燥
處理設施、碾米機房、育苗作
業室、組織培養處理場、菇類
栽培場及結構型鋼骨溫室等設
施業主施設屋頂型太陽光電案
場意願，及追蹤有意願案場設
置情形，並將有意願案場清冊
函送能源主管機關協助解決饋

線事宜。並配合追蹤有意願案場媒
合及設置情形，辦理說明會或媒合
會，提供太陽光電單一服務窗口相
關資訊，讓設施業主瞭解屋頂增設
太陽光電之效益及諮詢相關申請流
程與媒合光電業者。
依據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

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28條規定，
得在不影響農業設施用途及結合農
業經營使用之前提下，申請設置屋
頂型綠能設施；其經營計畫應敘明
農業經營與綠能設施之結合情形，
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查核
後始得核發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
許使用同意書。為簡便施工程序，
農業部通函說明，新設附屬光電
之溫室，得以「一次施工，二階段
審查」為原則，申請人應於第一階
段申請經營計畫書即敘明農業經營
與綠能設施結合情形，並於實際從
事農業經營後，俟地方政府審核符
合農業經營事實，核發綠能容許同
意，後續便能售電。溫室附屬太陽
光電配置，遮蔽率以40%為限，
可配置於溫室內不透光之設施空間
上，及太陽光電板在不影響作物生
長之前提下，適當（分散）配置於
透光區域。另在不影響溫室設施用
途及符合常態之農作生產量，並應
維持溫室「透光」及「屋頂密合性
防雨」2項條件，得直接以太陽光
電板作為屋頂之一部分，簡化溫室
屋頂結合太陽光電申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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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農糧產業剩餘資源循環場域輔
導措施

1.	農地上可初步處理農糧產業剩
餘資源

農業部已於2022年10月
26日發布修正「申請農業用
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
法」第13條附表1，修訂農產
運銷加工設施許可使用細目
「農糧剩餘副產物集貨加工室
（場）」，使農業用地能合法
作為循環場域之用。農業生產

經營過程中所剩餘之副產物，
如稻草、稻殼、竹木、果樹枝
皮、花卉殘株及其他農糧剩
餘副產都能投入集貨加工室
（場），進行破碎、乾燥、造
粒等初級處理，以利後續能源
化、肥料化及材料化，有助於
農業加速邁向淨零排放。

2.	媒合專家輔導地方政府或農民
團體建置農糧產業剩餘資源循
環場域

農糧署與農業部高雄區農
業改良場共同輔導恆春鎮農會
設置農糧產業剩餘資源循環場
域，預計每年可產出再利用剩
餘資源至少5,000公噸，可將恆
春鎮等鄰近區域之農業生產經
營過程中所剩餘之生物性副產
物，如稻草、稻殼、竹木、果
樹枝皮、花卉殘株等都能藉由
該場域，進行破碎、乾燥、造
粒等初級處理，以利後續能源
化、資源化及材料化應用。

農糧署媒合具處理非生
物性農業剩餘資源經驗之業者
共同輔導保證責任嘉義縣東石
合作農場設置循環場域，可將
雲嘉地區非生物性農業剩餘資
源，如覆地膜、棚膜、塑膠網
等進行收集並清潔，作為再利
用機構之原料，初步規劃每年
可提供非生物性農業剩餘資源
再利用至少1,000公噸。

農糧製儲銷設施屋頂附屬設置太陽光電案場（公糧倉庫）。

農糧製儲銷設施屋頂附屬設置太陽光電案場（批發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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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鑑於農糧剩餘資源具
多樣性、分散性及季節性等特
點，農糧署亦與國立虎尾科技
大學合作，建立省力省工之餘
剩資源回收技術與機械，以有
效地回收農糧剩餘資源，並培
養循環場域運作人才，本年度
已於花東及中部地區完成2場次
「農業剩餘資源循環再生工程
技術培育訓練班」，課程內容
包含理論及實務操作共計16小
時，共計有40位種子人員完成
培訓課程，使臺灣農業淨零發
展與國際接軌。

3.	爭取疫後特別預算，補助循環
場域設（施）備經費

為達成淨零碳排永續發展
目標，落實推動農糧產業剩餘
資源循環場域相關工作，農業
部已於2023年發布「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執行疫後強化農業韌
性及農漁民協助措施辦法」，
農糧署據以積極輔導地方政府
或農民團體等建置循環場域，
並編列預算補助該場域內設
（施）備所需經費。

參、 結語

為達成淨零排放目標，農糧署
將推廣免耕犁、覆蓋作物、輪作、堆
肥等土壤固碳農業活動，增加土壤碳
封存，提供農糧產業減量效益與企業

合作，創造新型經濟模式，提高農民
收入，透過中央、地方協力與民眾參
與，加速產業低碳轉型。持續推動農
糧製儲銷設施附屬設置太陽光電，使
農業生產與太陽光電共創雙贏，並增
加農民收益。整合前端料源收集及後
端再利用業者去化，建立完整的農糧
剩餘資源循環產業鏈模式，並適時、
合理地調整相關規定，讓更多的夥伴
能夠加入農業淨零的行列，共同創造
更具韌性、永續的農業；同時陸續於
全國各區域開辦農業剩餘資源循環再
生工程技術培育訓練班，培養更多農
業淨零碳排跨域之種子人才。

雲林縣斗南鎮烏殼綠竹林採伐破碎情形。

稻草或果樹竹枝等農糧剩餘資源經破碎後擠壓成型為
燃料棒（顆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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